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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7              证券简称：壹桥股份               编号：2017-120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说明的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桥股份”、“公司”、“本公司”、“上

市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壹桥海参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20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就《关注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

复如下： 

1、请结合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资产、业务架构编制的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或经审阅的备考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的具体情况，说明本次变

更公司全称是否符合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是否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16 号：变更公司名称（2017 年 10 月修订）》（以下简称“第 16 号备忘录”）的第

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并说明公司变更公司全称、证券简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回复： 

根据第 16号备忘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相关规定： 

“二、上市公司应根据实际经营业务情况审慎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不得随意变更。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不得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

资者。 

三、上市公司因主营业务变更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原则上应在主营业务变更完成后

进行公司名称变更。上市公司因主营业务变更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原则上应当符合以下

标准之一： 

1、新业务最近 12个月已实现的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2、新业务最近 12个月已实现的营业利润占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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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新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占比时，原则上应当选取上市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作为比较基数，如上市公司因实施完成股权收

购、资产注入、重大资产重组等原因主营业务发生变化的，为增强可比性，应当选取上

市公司依据交易完成后的资产、业务架构编制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或经审阅的备

考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作为比较基数。” 

2017年 10月 12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将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

资产及部分负债出售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将主要经营移动游戏业务，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备考审阅报告》（致同审字（2017）第 210ZA4866 号），公司 2016 年公司游戏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13,218.08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 26,671.61 万元的比例为

49.56%，超过 30%。因此，公司本次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行为符合第 16号备忘录第三条的

相关规定。 

公司本期望通过将公司中文名称由“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晨

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公司名称与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向互联网泛娱乐

产业纵深发展的战略相契合的目的，但是，鉴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中，智能业务的实际

占比仍然较少，“智能”两字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不能完全匹配，不符合第 16号备忘录

第二条中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的相关规定。对于该事项，公司为

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因变更名称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的不可预期影响，决定

不再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大连晨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将证券简称变更为“晨

鑫智能”。 

2、请根据第 16 号备忘录第六条的规定，在拟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中补充披露：你

公司拟变更公司全称的原因；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说明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相匹配。 

回复： 

公司已在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补充公告相关部分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内容

如下： 

（1）补充披露：公司拟变更公司全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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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将原有海珍品养殖、加工、销售业务相关资产及

部分负债出售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德群。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主要

经营移动游戏业务，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公司确定了深化向移动游戏及互联网泛

娱乐产业全面转型的战略。公司期望通过将公司名称由“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大连晨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好地反映公司现有游戏业务情况及未来

智能业务的发展战略。 

（2）补充披露：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说明变更后

的公司名称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相匹配 

一、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移动游戏业务。2016年 8月，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取得壕鑫互

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壕鑫互联”）控股权，开始布局游戏产业，

形成了海珍品育苗、养殖、加工、销售及移动游戏发行、运营的双主业模式。2017 年

10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出售，不再从事海珍品相关业务，形成了以移动游戏发行、运

营为主的业务结构。 

2016年资产置换完成后，壕鑫互联通过分享上市公司的品牌声誉，提高了市场知名

度和影响力，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加盟，研发及业务开拓能力显著提升。2016年 12月，

壕鑫互联取得了国内市场表现优异的经典手机游戏《街篮》在北美洲的独家代理权，《无

尽守卫》、《深海大作战》、《装甲前线》等储备游戏在相关平台进行上线前的测试之中。

随着《街篮》在北美地区的成功运营，壕鑫互联营业收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9 月 22 日出具的《大连壹桥海参

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及2017年1-6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致同审字（2017）

第 210ZA4866 号），2016 年公司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218.08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度营业收入的 49.56%；2017年 1-6月公司游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8,282.14万元，占

公司 2017年 1-6月营业收入的 99.92%。 

此外，公司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向客户提供广告服务或页面搜索服务。公司以互联

网 DSP平台为载体，通过对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方向进行平台优化，从而实现

精准的广告投放。目前，游戏推广收入在 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的游戏运营收入中占

比较少，但在 2017年下半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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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战略： 

公司确定了向移动游戏及互联网泛娱乐产业全面转型的发展战略： 

1、围绕控股子公司壕鑫互联继续打造泛娱乐生态圈 

（1）竞技平台金三角战略 

壕鑫互联将通过打造“线上游戏—线下赛事竞技—媒体直播”相结合的“竞技平

台金三角”模式，带给用户全方位竞技类游戏体验。 

2017年，壕鑫互联参与研制开发的电竞智能导播系统，决了当前电竞娱乐现场直播

设备与人员数量需求量大，设备搭建繁琐、操控复杂等因素导致的直播成本增加与破坏

稳定性等问题。该系统通过运算学习实现智能直播及录播，可实现同场赛事多路选手视

角中实时对精彩画面预判和甄选，并能够及时对赛事画面进行智能切换及合成，在后期

自动生成精彩赛事集锦。此外，该设备兼具智能调音、智能云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全自

动无人导播。2018年，壕鑫互联将利用电竞智能导播系统面向全国网吧、电竞场馆及大

型专业电竞赛事提供软硬件高度整合的智能导播服务解决方案，完善公司电竞内容生态

布局，促进电竞体育产业良性发展。 

（2）IP孵化战略 

未来，公司将通过打造自有 IP，以电竞赛事，媒体直播等推广方式为基础，将游戏

产品结合动漫、影视及智能玩具周边，扩大产品覆盖面，从而提高游戏产品的生命周期

和盈利能力。其中，动漫、影视既是提升游戏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游戏衍生产品的

主要盈利途径。而智能玩具除满足游戏粉丝需求外，还能够通过现实硬件在游戏中的虚

拟道具化，影响游戏操作效果、提供数值增益，从而创造新的线上游戏消费需求。 

2、通过投资、并购实现业务拓展 

未来公司将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进行业务拓展和产业延伸，

围绕流量入口、内容、平台渠道、视频媒体，动漫、影视及智能周边制造等方面进行投

资布局与战略合作，满足竞技平台金三角及 IP孵化战略的发展需要。 

公司通过与国内先进 AR（增强现实）公司进行合作，积极发展 VR/AR（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游戏业务，致力于基于 LBS及 AR的娱乐及游戏服务开发，预计将于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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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及海外玩家推出基于 AR 及 LBS 地理位置服务的游戏产品。该产品通过运用图

像识别与视觉交互技术对现实空间进行测算，并将虚拟图像进行叠加，营造出虚拟结合

现实的真实娱乐体验，实现人工智能与增强现实的有机结合。 

3、提供智能网络安全服务 

壕鑫互联已于 2017年 12月 7 日与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金汇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李路完成签署《合资经营协议》和《合资经营协议补充协议》，建立合资公

司，其中壕鑫互联出资认购注册资本 400万元，目前合资公司正在筹建过程中。壕鑫互

联通过与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合资公司，深耕国内移动端泛娱乐网络安全领域，

面向互联网泛娱乐行业厂商提供智能网络安防服务。该项服务主要优势包括采用无人监

督和监督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能够自主检测攻击与漏洞，从而以更高效的方式抵御威

胁。壕鑫互联人工智能安全系统将监控并保护大量设备和系统，并采用认知算法不断学

习新型恶意软件的行为，实现自动防御，为众多互联网泛娱乐行业厂商提供安全有保障

的网络环境，为各厂商用户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综上，由于公司主营业务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本期望通过将公司中文名称由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晨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配合公司

目前移动游戏业务及未来智能业务发展战略的切实需要，但是，鉴于公司现有的主营业

务中，智能业务的实际占比仍然较少，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不能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完全

匹配。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因变更名称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的不可预期影

响，公司决定不再将名称变更为“大连晨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智能业务

作为公司未来业务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发展方向，公司将继续以人工智能技术

为工具，全面深入布局移动端游戏、移动端泛娱乐网络安全、电子竞技以及互联网广告

等领域。 

3、请说明你公司召开上述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前，是否已提前五个交易日向本所提交书面申请，是否符合第 16 号备忘录第五条的规

定。 

回复： 

公司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开展

新业务的洽谈与合作中，公司深感原有公司名称已不能满足公司游戏业务未来发展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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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需要，及时更换与主营业务相符的名称将对公司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均有积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公司全称拟由“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连晨鑫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由于公司当时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6号：

变更公司名称》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未提前五个交易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提交书面

申请，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6 号：变更公司名称》第五条的相

关规定。今后公司将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理解，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

运作，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鉴于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中智能业务的实际占比较少，“智能”两字与公司现有主营

业务不能完全匹配，不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6 号：变更公司名称》

第二条中变更后的公司名称应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匹配的相关规定。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避免因变更名称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8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事项的议案》及

《关于取消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部分提案的议案》，决定不再将公司名称变更为

“大连晨鑫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将证券简称变更为“晨鑫智能”。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上市公司治理工作，进一步学习并

深入领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保证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适用性和合规性的前提下，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程序与内容要求，择机变更公司名称和证券简称，详情请见后续的

公司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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